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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人社〔2015〕17号
转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劳动力技能晋升培训

政策意见的通知

横琴新区社会事业局、财金局，各区（功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落实劳动力技能晋升培训政策的意见》（粤人社函〔2014〕1287号，以下简称“省1287号文”）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市实际明确有关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技能晋升培训补贴申报

申请“省级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专项资金”（以下简称省级专项资金）的受理事项。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指定经办机构和专职人员，按照“省1287号文”规定的条件、程序做好省级专项资金技能晋升培训补贴的申请、审核、公示和补贴对象确认等工作，并根据《技能晋升培训补贴申报省专项资金指南》（附件1）制作和发放直观易懂的技能晋升培训补贴申报指南，及时将申报流程、受理机构、咨询电话等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布。

二、培训协议事项

本文的培训协议是指按照“省1287号文”规定各培训教育机构、行业组织或企业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签订的协议。

（一）签订培训协议。本市培训教育机构、行业组织或企业组织学员开展免费培训后申请技能晋升培训补贴的，应符合省政策要求以及本通知附件2培训协议的要求。在组织培训前须先与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指定的经办机构签订培训协议。

市外培训教育机构到我市组织开展财政补贴的技能晋升培训项目，除符合以上要求外，还需提供《教学培训场所设备产权证明》。

不符合条件的本市企业，可结合企业岗位技能需求，委托符合条件的本市培训教育机构、行业组织或企业组织本企业职工参加免费培训，由受委托的本市培训教育机构、行业组织或企业签订培训协议。

每年12月签订下一年度培训协议，协议期限原则上为一年。各经办机构于每年12月20日以前完成签订协议。

（二）培训教育机构开展培训范围。各职业培训教育机构按办学许可证审批的工种进行培训。

企业开展的技能晋升培训限于本企业职工参加，培训的工种项目须与本企业岗位（工种）相关。

行业组织开展技能晋升培训的工种项目限于本行业范围内的相关工种。

三、资金审核与拨付

资金审核拨付程序和监督管理按照《关于印发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促进就业资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珠人社函〔2010〕118号）规定执行。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按照“省1287号文”等文件的要求负责省级专项资金的清算与拨付。

四、信息管理
（一）各经办机构要严格按照“省1287号文”的规定,将申报省级专项资金补贴的人员信息，准确录入广东省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专项资金网上申报系统。

（二）本市其他财政培训补贴数据资料，由珠海市社会保障（市民）卡管理中心按照要求定期导入广东省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专项资金网上申报系统。

（三）申请人同时符合“省128号文”条件和我市其他职业培训鉴定补贴条件时，不得重复申请补贴。

附件：1.技能晋升培训补贴申报省专项资金指南

2.珠海市开展免费技能晋升培训协议
           3.《关于进一步落实劳动力技能晋升培训政策的意见》（粤人社函〔2014〕12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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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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